
郑州市殡葬事务服务中心

2026年公益性岗位公开招聘公告
根据《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公益性岗位管理办法的通知》（豫人社办﹝2020﹞23号）文件精神，结合工作实际，经上级批准，2026年郑州市殡葬事务服务中心拟面向社会从就业困难人员中公开招聘23名公益性岗位工作人员。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计划及岗位

此次招聘岗位共23名殡仪服务工，主要从事遗体接运、火化、引导丧事承办人办理治丧事宜等辅助性工作。
招聘对象

公益性岗位的安置对象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困难人员是指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因身体状况、技能水平、家庭因素、失去土地等原因难以实现就业的登记失业人员。主要包括：

1.城镇零就业家庭成员；

2.距法定退休年龄10年以内的登记失业人员；

3.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长期失业人员；

4.正在享受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家庭、当年经县级以上总工会认定的城镇特困职工家庭、残疾人家庭、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等家庭中毕业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含技师学院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在校期间曾享受助学贷款的毕业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

5.就业困难的被征地农民；

6.失业的残疾人、城镇复员转业军人、县级以上劳动模范、军烈属和需要抚养未成年人的单亲家庭成员。
其他条件：
1.报名人员需具有初中及以上学历；
2.掌握与本岗位业务相关的殡葬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
3.熟悉本岗位的业务知识和业务流程，熟练掌握工作设备的操作，能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工作；
4.具备良好的服务沟通能力，工作人员使用普通话，并熟悉当地方言和风俗习惯。接待丧事承办人时，应用文明用语。
5.身心健康，具备正常履行招聘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和心理素质，适合岗位工作需要，且已经人社部门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

三、招聘条件
（一）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品行端正，作风正派，无违纪违法行为。

（二）身体健康，具备招聘岗位所要求的资格条件。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报名：

1.已实现单位就业（含机关事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单位）的人员；
2.注册工商营业执照从事个体经营或创办企业（含投资入股经营，担任股东、监事等职务）的;

3.正在接受司法机关、纪检监察机关立案侦查审查的；

4.其他不符合城镇公益性岗位政策扶持的人员。

5.有法律规定不得聘用的其他情形的。
四、招聘程序和办法

招聘工作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通过报名、初审、面试、体检、考察、公示等程序，择优聘用。

（一）报名

本次招聘报名，采取现场报名的方式进行。

1.报名时间：2026年全年招聘，招满为止。集中报名时间：第一阶段报名时间为2026年4月7日至4月13日,第二阶段为2026年6月1日至6月5日，第三阶段为2026年9月1日至9月5日，第四阶段为2026年11月2日至11月6日。工作日上午9:00—11:30，下午14:00—16:00。

2.报名地点：郑州市二七区侯寨乡三李村原郑州市殡仪馆办公楼一楼118室。

3.联系人：王老师 杨老师 米老师   联系电话：0371—68980612

4.报名材料：

报名所需材料：

1.在网上下载或到报名现场领取填写《城镇公益性岗位人员报名表》。

2.携带本人身份证、社保卡、《就业创业证》或《就业失业登记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就业创业证是电子证的，报名时请提供一份复印件，现场核验就业创业证电子证）。

3.本人近期免冠1寸照片3张（底色不限）;

4.本人常住地乡镇（街道）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出具的《公益性岗位安置推荐函》；

5.相关学历原件及复印件
报名材料必须真实、准确。资格审查贯穿招聘全过程，凡弄虚作假的，一经查实，即取消报名资格和聘用资格。

（二）初审

报名工作结束后，由我单位及人社部门按照公布的岗位资格条件对报名人员进行资格初步审核。初审通过后，由单位及时通知符合条件人员参加面试，并将符合条件参加面试人员进行公示。
（三）面试
本次面试时间、地点另行通知。面试的时间、地点、体检时间等均以电话通知为准，请报名人员务必保持电话畅通，未联系到本人或逾期未到者，视为自动放弃。
（四）体检
按照面试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根据招聘名额1：1的比例确定体检人员，应聘人员到市级有关医院进行体检(体检费用自理），若体检中出现不合格者取消聘用资格，然后根据面试成绩依次进行递补，并对递补人员进行体检。
（五）考察

体检工作完成后，郑州市殡葬事务服务中心组织对体检通过的应聘人员进行政审考察，政审考察不合格的取消聘用资格。
（六）公示

拟聘人员名单将在办公楼前进行公示，公示期限为5个工作日。公示期满无异议者按规定办理聘用手续。 
五、待遇和管理

（一）公益性岗位由我单位负责日常管理、考核，被录取人员与郑州市殡葬事务服务中心签订劳动合同，劳动报酬按郑州市最低工资标准执行，并按照相关规定办理社会保险。

（二）公益性岗位安置期限不超过3年，对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人员可延长至退休（以初次核定其初次享受公益性岗位补贴时年龄为准）。

2026年4月7日



